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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5819号
福建酬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鲁国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支付货款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5）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20号

周丹：本院受理原告黄丹婷诉被告周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3日15时在本院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07号

朱赛丹、黄雪峰:本院受理原告胡丹与朱赛丹、黄雪
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
12日上午10: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119号

仙桃市佳华电器商行、唐小姣、王君：原告仟金顶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仙桃市佳华电器商行、唐
小姣、王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839号

章阿波：本院受理原告来锦晶诉被告章阿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340号

开练吧（杭州）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开练吧（杭
州）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杭州中宙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借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2340号民
事裁定书。案件受理费8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167，合计251元，由原告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594号

钟全荣：本院受理原告胡秀良诉被告钟全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钟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胡秀
良借款16000元。二、被告钟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胡秀良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200元，由被告钟全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040号

徐先明：本院对原告宁伟纲与被告徐先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82民初204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徐先明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宁伟纲借款本金
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
由被告徐先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360号

柳申东：本院受理原告李成学与被告柳申东合同
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3360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
法庭(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500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991号

范广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荟选供应链有限公
司与被告范广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10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939号
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言

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徐攀、上海文杰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明刚诉被告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言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徐
攀、上海文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009号

岳克舂：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岳克舂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300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178号

蔡锡良：本院受理原告陈波与被告浙江金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周昌件、蔡锡良、周香利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3178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14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宁波市江北
区北环西路500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921号

胡蝶：本院受理原告刘青松诉被告胡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5民初1921号民事判决书及（2022）
浙0205民初192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及裁定内容
如下：胡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刘青松借款本金3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胡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704号

涂爱明（公民身份号码：4222011983****1817）：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涂
爱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
理赔款33411.29元；二、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保费
6364.33元；三、判令被告支付以尚欠保险理赔款
为基数，从保险理赔款支付之日2021年6月26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资金占用
损失；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1至3项，
暂合计：39775.6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7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890号

青岛盛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澳新进出
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盛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38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577号

尹辉(公民身份号码3302271990****181X）：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志方与被告尹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4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尹辉归还原告王志方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
原告王志方自2019年4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
日止按300元/月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被
告尹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
尹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
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150号

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奇妙房屋租
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在执行张毅与苏州
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要求追加被申请人为被
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2）浙0212执
异 15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被申请人苏州
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为（2021）浙 0212 执

73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
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49号

宋长虎：原告魏来与被告宋长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
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10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880号

吴正挺：原告宁波拉瑞斯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正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
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918号

苏州正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立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邓正山、中建三局第三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曹青、苏州正山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姚士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被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0月14日09时00在本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709号

蒋卫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鄞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蒋卫军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 0212 民初 570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06号

孔力、宁波逐宙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莉
芬与被告孔力、宁波逐宙制衣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7日9时00分
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8号

李鸿：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邱隘潮涌木业厂
与被告李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变更承办人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7日10时
0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188号

翟青松：本院受理原告孟艳红与被告翟青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30万元及利息43966.67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0月13日9:00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941号

何江（5137011986****0618）：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被告何江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 0206 民初 294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何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金55994.59元、利息
3042.54元、罚息（暂算至2022年1月13日的罚息
为9709.24元，此后的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和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549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
告何江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
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944号
王燕东（4105221987****3212）：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被告王燕
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燕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金 18161.66 元、利息
2478.35元、罚息（暂算至2022年1月13日的罚息为
10489.75元，此后的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和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08元，公告费650
元，均由被告王燕东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
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329号

李雪华（3422221976****6427）：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云英食品店与被告李雪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所欠货款5643元；2.请求判令本案所有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4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516号

简洁（公民身份号码：5223251991****282X）：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简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向
原告支付理赔款 194581.09 元，并支付违约金
57550.16元（违约金以上述理赔款为基数，自2020
年4月8日起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暂计算至2022年3月10
日，实际主张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保费2838.53元；3、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1200元；4、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
月1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957号

董海海：本院受理原告何志强与被告董海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95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董海海返还原告何志强
借款3400元，并支付自2022年5月13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被告董海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董海
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
给原告何志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451号

王建设：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儿与被告王建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李庆儿于2022年
8月24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的起诉，本院已裁定
予以准许。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013号

刘旭（公民身份号码5105211989****0172）：本
院受理黄分与刘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101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826号

周荷兰（公民身份号码3326011958****2420）：

本院受理原告金奇与被告周荷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
浙 0291 民初 8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718号

付小先：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月平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718号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
履行裁判后果警告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日内支付原告陈月平货款14500元。本案案件受
理费163元，保全费165元，合计328元，由被告付
小先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248号

慈溪市匡堰舒杨服装厂: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
沙红红缝纫线厂诉被告慈溪市匡堰舒杨服装厂民间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42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慈溪市匡堰舒杨服装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白沙红红缝纫线厂货款
13445元，并赔偿该款自2022年4月13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受理费136元，由被告慈溪市匡堰舒杨服
装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8号

张宇东（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13）、
张荣（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34）、卢启美
（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144）、张应中（公民
身份号码:522426********8335）、李亚红（公民身份
号码:522426********0051）、陈晓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16）:原告卢林波与被告张荣、被告
张宇东、被告张荣、被告卢启美、被告张应中、被告程
开凤、被告陈晓海、被告卢启华、被告李亚红健康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22）浙0281民初78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张荣（1980年6月5日出
生）、张宇东、卢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
华、李亚红共同赔偿原告卢林波医疗费4695.60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交通费200元、护理费836
元等合计6131.60元的80%即4905.28元，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张荣
（1980年6月5日出生）、张宇东、卢启美、张应中、程
开凤、陈晓海、卢启华、李亚红对上述第一项款项互
负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卢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0元，由张荣（1980年6月5日出生）、张宇东、卢
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华、李亚红共同
负担。案件受理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9号

张宇东（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13）、
张荣（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34）、卢启美
（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144）、张应中（公民
身份号码:522426********8335）、李亚红（公民身份
号码:522426********0051）、陈晓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16）:原告卢凤华与被告张荣、被告
张宇东、被告张荣、被告卢启美、被告张应中、被告程开
凤、被告陈晓海、被告卢启华、被告李亚红健康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2022）浙0281民初79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张荣（1980年6月5日出生）、
张宇东、卢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华、李
亚红共同赔偿原告卢凤华医疗费1416.60元、营养
费1350元、误工费18809元、护理费1800元、交通费
400元等合计23775.6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张荣（1980年6月5日出
生）、张宇东、卢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
华、李亚红对上述第一项款项互负连带责任；三、驳
回原告卢凤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4元，由被
告张荣（1980年6月5日出生）、张宇东、卢启美、张
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华、李亚红共同负担。
案件受理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
纳。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